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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近代农民负担呈现日益加重的趋势，而这与近代国家中央、省、县、
区、乡、村的财政条块分割体制关系很大。从清代的起运、存留和耗羡归公制度到
近代的亩捐、杂税以及摊派制度，无不体现了近代中国中央和地方财政制度的演
变。近代中国国家始终实行损下益上的条块分割财政制度，一方面，尽量把地方财
政处分权收归中央；另一方面，又尽量把行政、教育、保卫事务推给地方自筹。这
种财政制度产生了悲剧性的后果。由于地方财政收入被中央政府割取，中央政府也
就无力禁止地方政府另辟财源，造成了地方财政的失控。国家有限的财力无法支撑
庞大的国家行政组织，最终国家的崩溃成为必然。 

关键词  近代  农民负担  国家财政  条块分割体制 
 
近代农民负担日益沉重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但以往的研究多着眼于农民负担加重

的现象，而对其原因、内容、形式和过程都研究不够，故难以揭示农民负担加重的
制度原因。国家对农民的征派无非来自两个方面，即中央和地方政府。因此，农民
负担必然折射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本文拟对此进行一番梳理，以探讨农民负担
加重与国家财政制度演变的关系。 

 
一、近代农民负担的定义和构成 

 
    对于农民负担，以往的论著界定都比较宽泛，有的将地租、高利债息、工农业
产品不等价交换都包括在内。笔者认为，这样做混淆了经济行为和非经济行为的界
限。农民负担是一种超经济强制，因此，不应把经济行为形成的地租、高利债息和
工农业产品差价包括在内(尽管地租中可能存在超经济强制，而高利债息经常和暴力
与黑社会相联系，但它们主要是经济行为)。而对县以下的行政单位，如区、乡、村
各级加给农民的负担，以往研究较少，甚至不将其纳入农民负担之列。而正是这些
行政层级对农民的压榨，构成了农民负担的重要成分。 
  由于对农民负担的定义和构成存在着众多的歧义，因此，需要厘清农民负担的概
念。首先，农民负担是国家对农民征派的形式。农民负担征收的主体是国家，因而
那些由社会组织如赛会、香会收取的捐助不在其列。但是诸如村费，因其为国家所
承认，甚至控制，应归入农民负担之中。其次，农民负担征收的方式是强制性的。
有些农民负担，如捐税，是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政府规定强加给农民的。有些农
民负担，如浮收和摊派，虽然并无法律依据，甚至是不合法的。但是，大多为国家
所默认，而且为国家行政组织所征收，因而也是一种国家行为，属于国家的超经济
强制。第三，国家对农民的征派是无偿的。尽管农民在无偿地提供了某些必要费用
和劳务之后，可能因浚河、修堤等活动受益，但受益与否是无保证的，并非一种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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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交换。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农民负担的概念，它是国家依据法律、法规和政策对农民强

制性的无偿征派。近代农民负担主要由田赋、田赋附加税、差徭、杂税、杂捐和村
费构成。 

(一)田赋 
    乾隆初年以来，田赋便出现了增长的趋势。然而，近代以来，国家加强对农民
征派的方法主要还是通过银钱折价进行浮收。江西省在这方面较为典型。咸丰十一
年(1861)，江西各县“地丁每两征银一两七八钱，征钱三千数百文；漕米每石折收
钱七八千或七八两不等。盖以州县办公之费无出，捐摊之案过多，不得不藉资于民
力”(1)。按照江西省的钱粮旧例，地丁征银一两随征耗银一钱，漕米征银一两随征
耗银三钱。显然，至此，地丁已加赋36％，漕米已加赋46％。但此后，清政府仍然
利用银钱折价的方法进行浮收，其具体做法是银贵则征银，钱贵则征钱。同治十二
年(1873)九月户部覆奏时称：“民间乃增于银价之大，州县仍取于额定之中”(2)。
这就是说，在银贱钱贵的时候，州县官可以通过高抬银钱折价的做法浮收。而在银
贵钱贱时，却可以按额征银，坐享银贵钱贱之利。光绪三十二年(1906)，钱价大
涨，江西丁漕改征银为征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江西巡抚刘秉璋：《遵查江西征收丁漕疏》，王延熙、王树敏同编：《皇朝

道咸同光奏议》卷27下，户政类，赋役。 
(2)江西巡抚刘秉璋：《遵查江西征收丁漕疏》，《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27

下，户政类，赋役。 
 
民国初期，田赋改征银元，公然把浮收列入正税。直隶省改征银元细则规定，凡

各县地丁钱粮每正银—两折征银元二元三角，租课每正银一两折征银元二元。改折
银元，无形中地丁每两多征六钱余，租课多征四钱余(按银元一元合银七钱二分计，
二元三角，合银一两六钱五分六，二元合银一两四钱四)。南方各省，折价更高。福
建省“重订粮价一两纳银二元六角，米一石，纳银八元”(1)。 

国民政府时期，浮收依然屡禁不止。河北赵县，“到交纳时，必将银数合作钱
数，再合银元。现在银一元，市价合大钱四千文，彼则至多合作一千五百文”(2)。
河南省银钱浮收也很普遍。河南民权县征收处“里折外扣，每元暗吃六百文，每两
暗吃二角”(3)。 

(二)田赋附加 
    清代，虽有田赋附加之实，却无田赋附加之名。至道光二十四年(1844)，清廷
将鸦片战争赔款摊入广东各县正粮内每年两季带征(4)，是为田赋附加之始。光绪中
叶，筹措赔款，举办新政，款无所出，以田赋为人民所习惯，反抗少而征收易，于
是各省纷纷正式设立田赋附加税。为不违“永不加赋”的祖制，故多采用征收差
徭、加收耗羡和附加亩捐的形式。光绪末年，宪政编查馆奏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
程，明白规定，各地方在不超过原征捐税十分之一的范围内，得设立公益附捐，附
加之名，始正式见之于法令。在此期间，田赋附加税名目不少，征收方式各异，有
随粮带征的，有按亩摊派的，但从数量上看，为数尚微。清末，新附加增长有限的
原因在于，地方政府除新附加之外，还有旧附加及陋规等收入，可以用来作为地方
上的财政开支。 
    1912年以后，直隶、山东、河南三省都将清末的杂款附加及地方官吏的各种陋
规一律并入正赋征收，人民的负担虽然实际加重，但在征收税目中已无附加税之
名。然而旧日的杂款、附加、陋规是地方开支的唯一财源，今既并入正赋征解，地
方经费势不能不另行筹措。1912年10月，参议院制定了国家税与地方税法，规定地
方政府有征收田赋附加税之权，但不得超过正税的30％。1913年，财政部订立的国
家税与地方税法草案，重申了这一规定。 

1914年，濮阳黄河决口，山东、直隶两省呈请中央，随田赋正税征收10％的田赋
附加税，作为河工的费用，得到批准，这是北洋政府正式设立田赋附加税之始。
1915年，北洋政府因财政收支出现赤字，电令各省仿照山东和直隶先例，一律增征
田赋附加税。当时因为地方政府尚有厘金收入，所以田赋附加尚未急剧增加。直到
直皖战争、直奉战争和北伐战争期间，为支应战费，田赋附加税开始激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民国《同安县志》卷之10，赋税。 



(2)《大公报》(天津)1929年3月24日。 
(3)《河南民报》1931年6月30日。 
(4)黄彦辑：《林谦文选》，《近代史资料》总第44号。 
 

    30年代初期，因裁撤厘金，各省顿失重要收入，同时，因扩张行政机关，推进
建设事业，各省县难为无米之炊，纷纷开征或增收田赋附加税。1928年，国民政府
财政部规定，田赋附加税总额不得超过原有正税；1930年再次规定，自本年起，不
得以任何急需，任何名义再加田赋附加。但这两项规定均未能实行，滥加田赋附加
税的趋势未能扭转。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1934年，国民政府召开第二次全国财政会
议，决定减轻田赋附加，废除苛捐杂税才有所改变。此后，田赋附加税虽受到一定
的限制，但因地方财政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随着行政机构的扩张，军费支出的
增加，田赋附加税又演化成摊派的形式。 
    (三)差徭 
    摊丁入亩，把作为徭役的丁银摊入了田赋。雍正四年(1726)又定耗羡归公之
例。耗羡成为正供，地方官不敢擅自动用。地方兴工有事，则或向士绅劝捐，或向
百姓摊派。于是“丁银摊于地粮而力役之征不免，匠银摊于地粮而丁匠之征如
故”。从用途上看，差徭分为常年应征的杂差和临时摊派的兵差。常年应征的杂差
主要是县衙门的陋规。有的县，从油煤柴炭到鸡鸭鱼肉，凡衙署内外员役日用无一
不取给于民，“而又实用一分，出票多至四五分”(1)。差徭还以另一种面目出现，
即官价。所谓官价，即由官出价购买当地物产。市价浮于官价，费无所出，派之里
甲，常以五倍十敛，又以十加三，把赔累转嫁民间。此种秕政一直延续至清末。 

当时给城乡居民、各行各业造成很大骚扰的是陋规、官价等差徭，而给农业生产
造成严重破坏的则是车马差和兵差。车马差分为常年差和临时差。常年车马差如地
粮车、人犯车和河工银两车等，“往往每年征收多有定数”。而临时车马差则“一
仕官之过境，一官亲之旋里，征车动至数十辆”，“胥役乘机勒索，括财无算”。
(2)咸同年间，清政府为了围剿太平军和捻军，在华北地区沿村勒派民夫车马，急如
星火，“富者纳资求免，贫者则拘禁城中如罪囚，或枵腹多日，不得一食，其家老
少往往失养致毙”。(3) 

此外，还有令农民难以承受的河工。准情酌理，河工是为了防止洪灾，有利灌
溉，本是于农民有益的事，但是由于清政府转嫁负担，再加官吏贪污中饱，敲诈勒
索，滥役民力，有时，甚至给农业生产造成很大破坏。光绪十年(1884)，永定河工
需土七万四千余方。早春二月，竟役使村民十八万数千人上堤交土，“老幼废疾，
肩挑户贩，无一获免”(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民国《西华县续志》卷2，财政。 

(2)民国《续安阳县志》卷5，财政志，岁计。 
(3)民国《信阳县志》卷7，食货二，差徭。 
(4)太常寺卿徐树铭：《奏陈永定河工村民交土流弊疏  光绪十年》，葛士浚：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95，工政8。 
 

    (四)杂税杂捐 
    对农民影响较大的杂税主要有牙税、契税和屠宰税。牙税的弊病主要在于浮
收。“行纪受最重之剥朘，于是逾额浮收，集市因之不安或误指良濡为漏税，一经
禀控，地方官又借端勒罚，此等恶弊，比比皆是”。(1)民国时期，实行包税制，由
包商在县署投标包缴牙税。标的不断增加的结果促使包商把税收更多地转嫁到农民
身上。如牲畜牙税应征税率为3％，而实际征收则为9％，浮收达6％。(2)牙税的浮
收极大地阻碍商品流通，破坏农业生产，给农民买卖牲畜增加了很大负担。农民换
一头耕牛，价格为30元，而一卖一买的牙税即为5．40元，致使农民无法更新耕畜。 
    契税的弊端也在折价浮收。清末，征收契税绕算之弊，各省皆然。胥吏反复折
合，缘以为奸，民间受累难堪。原规定买九典六，实际上，买契税率远超过九分，
典契税率远超过六分。直隶“银钱转折征收之时，按契价制钱一千折银一两，又按
征收地丁银价每银一两折制钱二千，辗转折合，税已加倍”(3)。 

屠宰税是清末开发的新税种。四川省南溪县光绪六年“创设三费局，按民屠一猪
征钱二百文为局经费”(4)。民国4年(1915)，财政部通令正税改征银元，易为每猪
四角，后加征为五角，“逐年递加”。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屠宰税的征收进一步加



重。广西省三江县，1942年，原规定屠宰税“按屠宰之牲畜时值价格征收百分之
八”；1944年和l945年，即重新规定“每头从价征收百分之十”(5)。还有的县，使
屠宰税变成了摊派。“屠宰税是不管你养猪没有养猪，按户缴纳，平均每户一年负
担一至二头猪的屠宰税。”(6) 

(五)村费 
村费古已有之，其名不一。奉天省安东县“称为会费。前清之时，县境区分四十

八牌，各置乡约保正一名，司地方小区域之行政。牌设会房一所，地方有事，或官
府令行诸事，皆由乡保齐会，召集管事诸人或各住户定期开议。每次必费款若干，
年终总计，一岁之所费皆由地亩摊派”。(7)村费是一种强制性收取的行政费用。如
山西省汾阳县“自光绪十二年起照定章通年水田每亩一百二十文，旱田每亩七十
文，不得稍有逾越”(8)。村费中虽然可能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山东咨议局会议第一期报告书》下册，财政，第1页。 

(2)康诚勋：《河北省正定县农村市场的概况》，《新中华杂志》2卷24期，1934
年。 

(3)《直隶全省财政说明书》第6编，杂税，杂捐，第2页。 
    (4)民国《南溪县志》卷2，财政。 

(5)民国《三江县志》卷3，政治，财政，赋税，税捐。 
(6)《光泽文史资料》第4辑。 

    (7)民国《安东县志》卷4，会费。 
(8)朱采：《清芬阁集》卷9，察抚宪，乙酉夏。 
 

括戏钱和看青费，但与戏钱、看青费又有区别。戏钱和看青费带有自愿性，而村费
完全是强制性的。“国家丁赋且有蠲缓之日，村庄社费反无延缓之时”。(1) 
    有的学者认为，在近代赋税费征收中存在着黑洞。这无疑是正确的。这一黑洞
就是村费。以往对县级以下的财政(即区、乡、村财政)研究不够，因此对近代农民
负担水平众说纷纭。而实际上，村费在近代农民负担中占有重要成分。有的县，甚
至达到田赋的几倍。清末，山西省汾阳府“每亩敛钱至三四百文，较之正供钱粮其
多两三倍”。而河北省通县垡头村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每亩地收会粮合老法币三毛
钱。(2) 
    我们应当看到近代农民负担在性质上和数量上与近代以前的差别。 
    首先，近代农民负担是随着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的。近代以前，农民负担
长期变化不大。“道光年间，法守犹存，额外需索尚微，且承平日久，无军事以为
横征之借口”。(3)太平天国战争以来，清政府“各省入款有减无增，出款有增无
减”，杂捐、摊派层出不穷，农民负担显著加重。 
    其次，近代农民负担加重是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结果。鸦片战争、中法战争、
甲午中日战争、义和团赔款最终都被清政府摊派在中国农民头上。广东三台县“自
乾隆五十八年至道光二十三年征正税外并无加增。道光二十四年广东鸦片烟案赔款
奉文增加二千两，名为津贴摊入正粮内每年两季带征”。(4)江苏省“光绪二十二年
俄法德英四国赔款派宁藩司库认银拾万两”，“由是国家赔款悉取之于民矣”。(5) 

第三，农民负担中有一部分被用于新政和建设，具有合理性和进步性，不能全归
之于剥削和压榨。宣统元年(1909)，全国有初等小学51678所，小学学生1532746
人。(6)这些小学大都是以农民负担为经费开办的。1927年，中央和地方划分税目，
田赋划为省地方税，田赋附加则成为县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由于地方政
府掌握了征收全权，因而田赋附加税激增。一方面，人民的赋役负担有所增加，另
一方面，地方建设事业也有一定的开展。尤其在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对地方行政
组织进行了改革，在省政府添设了建设局、教育局等。“就事业而言，地方公路之
修筑，较民国十六年以前增加百倍。他如敷设电话、军事建设、铁路建设、办理自
治、保卫、航空、教育等均较前此为积极，事业范围扩大，所需经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朱采：《清芬阁集》卷9，祟抚宪，乙酉夏。 
    (2)中共通县县委宣传部选辑：《通县牛堡屯地区村史家史选编》，《地主奸商
的巧取豪夺——牛堡屯公社垡头地主高文庆的剥削史》，1964年出版，第244页。 

(3)民国《信阳县志》卷7，食货2，差徭。 
(4)民国《三台县志》卷12。 



    (5)民国《兴化县志》卷3，食货志。 
(6)陈启天：《近代中国教育史》第十章，台北中华书局，1979年。 
 

亦多”，“经费唯一之来源，即以田赋附加是赖”。(1)河北省“年来各县举办新
政，如完成自治，积存仓谷，修筑道路，建设电话，编练团丁，振兴教育，凿井开
渠诸大端，无一不须筹款”。“筹款办法，各县虽有不同，而大致出之于田赋附加
或按亩摊派”。(2)山东省历城县“本县附加税皆用于本县之公共事业，其以教育经
费为最多”。“本县之诸县立初高小学及职业学校，其费用甚巨，皆为官款。且各
村之私立小学，亦皆有官款之补助”。(3) 
 

二、国家财政条块分割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清代国家财政制度一经形成，就埋下了条块分割的种子，那就是它的起运、存留
制度。当时地方根本没有独立的税收，田赋分为起运、存留两项，绝大部分田赋上
缴中央政府，省、县只留很少部分，甚至不够地方官吏的俸禄和薪给。如山东，乾
隆十八年(1753)，在总额为340多万两的地丁中，起运京师的达278万余两，留省备
用的只有62万余两，仅为总数的18.4％；同年，河南的存留数尚不及山东，仅为总
数的17.5％。 

而且，清政府实行的是损下益上的财政政策，从清代前期，至中期、后期，起运
的比例不断加大，存留的比例不断减少，使各省的财政更加拮据，只能加大对农民
的征派。如河南省嘉庆年间存留尚占总数11.23％，至光绪年间即降为8.26％。(4) 

用于县政的则更少，如河南省光山县，地丁“含正耗银四万余两，除存支银一千
四百余两，耗资扣支银一千四百余两留作地方支用外，余则概被国家席卷而去”
(5)。 

摊丁入亩和耗羡归公进一步加强了条块分割。雍正四年(1726)，摊丁入亩，同
年，定耗羡提解归公之制。以此作为通省公费和养廉银之用。并令按年造册，随同
正项钱粮送部核销，凡有动支，必先报部。自此，耗羡与正供并重。耗羡归公实际
上是中央和地方财政权力的再分配，地方官吏以承认中央(即条条)对耗羡的控制为
条件而获得了地方(即块块)的征税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孙佐齐：《中国田赋问题》，新生命书局，1935年，第279页。 
    (2)李鸿毅：《河北田赋之研究》，《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国)中文资料中心1977年12月版，第13辑，第6537—6538
页。 

(3)王文甲：《历城县田赋之研究》，《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
第23辑，第11407—11408页。 

(4)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第427页。 

(5)民国《光山县志约稿》卷2，财政志。 
 
太平天国战争开始，为镇压太平军，地方官员获得了就地筹饷权，以后，各次对

外战争赔款被分配各省，各省又获得了就地筹款权。至此，各省独立地方财政系统
业已形成。光绪三十四年(1908)，度支部(户部于光绪三十二年改称度支部——笔
者)奏陈统一财政办法，提出：“臣部有考核外省庶政议准议驳之权，此无论旧制新
章，同一事理。乃近年各省关涉财政之件，例如新筹一款，往往事前既不咨商，用
后亦不关白；常有巨款出纳，日久竟不报部，莫可究诘……且有款已挪用，无从弥
补，明知正项必不能拨，并不咨商，迳行具奏，以冀仰邀俞允。迨阅邸抄，而臣部
始知有其事”。(1)可见，各省督抚不独巨额财政收支，不愿通知户部，甚至向来必
须通过户部抵拨的款项，也直接向皇帝奏请，而置户部于不顾。各省督抚如此专擅
一省财政开支，说明与中央财政对立的省财政已形成。 
    民国成立，实行中央专制集权的袁世凯企图实行中央统收统支的财税体制，但
袁政权倒台后，各省都是军阀当政，“中央财权日轻，地方财权日重”。北洋时期
财政由中央向地方的过度倾斜，不仅表现为地方对农业税的任意截留和额外追加、
预征，而且表现为有权决定对农村任意征税、摊款、抓差，从而加强地方军阀割据
的经济实力。如此，则来自农村的收入脱离了国家的财政，中央不但对地方财政渐



失控制，甚至在财政上反而仰赖地方的鼻息。 
    国民政府时期，实行国地分税制，1928年国地税法草案实施后，地方以省为主
体，县级财政不免落空。从地方财源看，固定的重要税收，如田赋、营业税(包括牙
税)以及田房契税等均划归省有，县地方事业之支出，只得仰赖于税源已涸之省税附
加及其他零星杂捐，致使县级财政虚悬问题十分突出。例如在江苏省，“县财政问
题之严重，并不亚于省财政，而其严重之因，则远已种于国地两税划分之时。良以
国地两税划分之时，仅为中央与地方之划分，于省县二重地方，无明确规定，省方
得利用其优势地位，举一切所谓地方财源，属之于省。县地方一切供亿，遂端赖田
赋附加”。(2)地方财政以省级为主体，造成了省对县级财政的失控，进一步造成了
省、县财政的割裂。 
    抗战后期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调整是通过田赋征实实现的。财政上田赋征实
约为其他税收的三倍多，完全控制在国民政府中央手中。省财政收归中央以后，
“省需要一文钱亦需伸手向中央乞讨了”(3)。但财政调整以后，县、市独立税课增
加，县财政收入增多。“统计二十年全国各县收支仅为一亿元，至三十年已增加至
十六亿元，十年之中增加十六倍。”(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转引自彭雨新：《清末中央与各省财政关系》，李定一编纂：《中国近代史

论丛》第2辑第5册，台北正中书局，1963年，第9页。 
(2)陈清初：《新财政系统之缺点及其补救》，《财政评论》第16卷第12期，

1947年2月。 
    (3)秦庆钧：《民国时期广东财政史料》，《广东文史资料》第29辑。 

(4)国民政府财政部地方财政司编：《十年来之地方财政》，1943年11月印，第
51页。 

 
抗战胜利以后，1946年国民政府恢复了省级财政，实行界限较为明确的中央、

省、县三级制财政。但在收支严重不平衡的情况下，地方财政不能真正做到自治，
“恒须仰赖中央拨补”(1)。其实，“中央拨补”也是一句空话，各县仍然主要靠捐
摊来解决。如河南省临汝县1946年“财政预算收不抵支，全年超支很大，差额八个
亿，而上级的规定是自负盈亏，超支不补”(2)。湖北省随县1947年财政预算收入已
增到202521万元，而其中，列于捐摊的预算数字即为76880万元，占总预算
37.96％。(3)事实证明，这种国家财政条块分割体制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按说国
家财政系统有条条块块是必然的，中央财政体现了中央集权，而中央集权是国家存
在的根本，“集权是国家的本质，国家的生命基础”(4)。然而集权总是相对的，在
中央集权的同时，必然存在着地方分权，两者应该是互相融合，互相制约，互相补
充的，而不应当是互相排斥，互相对立，互相割裂的。但是，从主观上说，由于近
代国家统治者的家天下思想和损下益上的私心，以及实行“量人为出”的保守的财
政政策，不允许地方有独立的财权，以防外重内轻之渐。同时，从客观上说，由于
我国长期处于一种封闭、松散的自然经济条件之下，各地区往往相互割裂，中央和
地方关系隔膜，缺乏沟通，导致了国家财政条块分割体制的形成。在这种体制中，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割裂的，利益是对立的。中央的财政原则是损下益上，竭力压
榨地方，而地方的财政原则是就地筹款，尽力隐瞒地方财政实情。因此，在这种情
况下，中央很难了解地方财政的情况，而在紧急时，地方很难得到中央的财政支
援。这种体制的发展，导致征税成本日益加大，农民负担日益加重，官吏腐败日益
加深，财政混乱日益加剧。这种体制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近代中国政治、经
济、文化诸因素长期合力作用的结果。直至今日，在我国现行财政体制中，仍然可
以看到条块分割的影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苏日荣：《行宪后国民税划分问题》，《财政评论》18卷4期(1948年4月)。 
(2)《临汝县参议会四次会议情况》，《汝州文史资料》第6辑。 
(3)刘大振、杨长森：《解放前的随县财政》，《随州文史资料》第4辑。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96页。 
 

三、国家财政条块分割体制对农民负担的负面作用 
 

近代国家财政条块分割体制筹款的方式就是中央压榨地方，地方就地筹款以应中



央，而地方行政、建设诸费用则由地方自行解决。这一筹款方式使中央和地方存在
着极大的贪污和浪费。如清廷责令各省大吏体谅时艰，连篇累牍，然而清廷花钱毫
无节制，同治、光绪大婚费银各达数千万两，除慈禧太后借此挥霍外，其余大多填
满了内监和内务府诸人的腰包。当时御史诸臣也曾多次上奏苦谏，但何尝有半分作
用。北洋时期，中央政府财政依然困窘，袁世凯责令各省向中央缴纳税收的指令也
异常严厉，而究其本意，竟是为其当皇帝预做物质准备。其登基大典耗费七千万
元，约等于当时全国一年的田赋收入。国民政府时期，损下益上的做法又有新的特
点。晚清和北洋时期，地方官吏办理兵差、大差，尽管其中有大量不肖官吏浑水摸
鱼，但多少带有被迫性质，且收入的主要部分多被国家拿走。而在田赋征实时期，
田赋除被国家拿走的部分外，又分省级公粮、县级公粮，各省各县自征自用，自然
是多多益善。因此当时竟有“做官不如从良(粮)，从良不如做娼(仓)”之谣，以致
在抗日战争胜利，国家明令停止征收田赋一年时，各省各县多不遵行，反而加紧征
收。而且，国民政府还制订了“乡镇公共造产”的政策，推动地方政府“创收”。
这就更直接地把财政负担转嫁到农民头上，使国家财政条块分割体制损下益上的特
点达到了高峰。 
    国家财政条块分割体制对农民负担的负面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由于这一体制的特点是损下益上的，因此中央政府不但不能为地方政府开
辟财源，反而千方百计把地方的财源攫走，甚至通过减少地方行政经费的方法迫使
地方政府另辟财源，驱使地方政府加重对农民的征派。清代种种财政措施典型地反
映了这一特点。 
    道光年间，直隶差徭的加派是一个著例。当时，直隶“每岁春秋两差，轮令州
县承办”，“而冲途驿站所需夫役、车马、公馆食用，则不能一日无备。即僻路州
县，解犯、解饷、考栅、誊录、监狱、仓廒、一切应办公事，需费之处，亦难悉
数。例价既属不敷，养廉又被摊捐扣去，无米为炊，势不能不派之于百姓”(1)。 
    北方官吏弥补公费不足的办法是征收差徭，南方则是逾限加价。逾限加价是浮
收的一种形式。光绪十年(1884)，翰林院侍读王邦玺曾揭露州县官利用逾限加价浮
收的情况，“更有永远不遵定章之州县，每年只开仓三日或继日为止，花户之强而
有力者争先交米，往往拥挤践踏伤人。过此，即行封仓，概收折色，每石定价七八
千有多至十余千者”(2)。王邦玺此疏并非虚语，实际上还有较此开仓时间更短的。
如浙江省富阳县，“每米一石折收钱六千五百文，但开柜征收只限一日，过此即为
欠户。逐卯增加，甚有加至九千九百文者”(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直隶布政吏屠之申：《敬陈直隶减差均徭疏道光二年》，贺长龄：《皇朝经
世文编》卷33。 

(2)翰林院侍读王邦玺：《条陈丁漕利弊疏光绪十年》，《皇朝道成同光奏议》
卷27上，户政类，赋役。 

(3)光绪《富阳县志》卷12，赋役，田赋，第49页。 
 
清代地方官吏另辟财源的方式是差徭和浮收，民国时期，则是田赋附加和苛捐杂

税。1928年，国民政府召开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确定中央收入与地方收入标准，
将田赋划归地方。中央和省地税划分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作用。其正面作用是
田赋归省，田赋附加税归县，省、县有了独立财政，如果运用得当，可以促进农村
和农业的发展。但在实践中，其负面作用看来更大。首先，田赋及其附加税划归为
省、县税，中央失去了对田赋及其附加税的控制，导致田赋及其附加税大量增加；
各县行政经费失控，农民负担加重。“附税随着新政一天一天地加多，例如，办党
要钱，办自治要钱，修路修衙门要钱，这些钱只好尽先向农民要”。(1)广西武宣县
“近年新政繁兴，田赋加至四五倍之多”(2)。 
    鉴于“征赋之权，操诸地方，附加摊派，漫无限制”，国民政府财政部于1933
年5月重订整理田赋附加办法，呈行政院核准，通令全国遵行，规定：“一、附加总
额连同正税一并计算，不得超过地价百分之一，至地价未经查报各地方，附加总额
暂以不超过正税为限；二、超过前项限度之地方，应将原有附加，分别裁减，其裁
减程序，有关行政费者为先，事业费次之”(3)。 
    办法颁布后，各省纷纷采取了阳奉阴违，甚至变本加厉的态度。如浙江省“接
奉中央命令以后”，“规定六项核减办法：第一是另筹其他收入抵补，再行减免田
赋附捐；第二是不随田赋附加，另行改征。凡各县现征之教育亩谷捐，拟令改办学



谷捐，以免与田赋附加相混；第三是本非田赋附加，应行扬除计算。如测绘经费、
海塘捐等，均非附税性质；第四是停征期满附税；第五是核减过重捐率；第六是免
除已呈准尚未开始征收之若干附捐”。时人评论说：“前面三项仅仅换了一个名
目，扬出于田赋范围以外，所谓减轻，可以说是有名无实”，“因此虽然省府会议
通过减免全省田赋一百六十万元，可是究竟能使农民获得多少利益，终于还是一个
疑问”。(4) 
    国民政府减轻田赋附加和废除苛捐杂税的事实证明，如果不改变中央和地方条
块分割的国家财政体制，要防止地方另辟财源，加重农民负担是不可能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何金源：《论田赋附加》，《独立评论》89号，第6页，1934年2月25日。 
(2)民国《武宣县志》第2编，社会，第14章，第25页，1934年刊。 

    (3)关吉玉、刘国明：《田赋会要》第3篇，《国民政府田赋实况》(上)，正中
书局1934年印，第9页。 

(4)莫乔：《减轻田赋和废除苛杂》，中国经济情报社：《中国经济论文集》
1935年版，第2集，第247—252页。 

 
(二)在国家财政条块分割的体制下，形成了很多大大小小的块块，这些块块在征

派时层层加码，处处截流，进一步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如河南省禹县在上世纪30年
代“各区亦皆各自为政，竞相仿效，任意摊派，甚至各联保或各保，亦可滥派公
款，其派款名称之繁，与数目之多，实出人想象以外。计每年所派款目，不下百余
种，每两丁银，摊至二三十元之多，统计全县民众，每年受派款之损失，约不下百
余万元，农民全年之收入，尚不敷几次派款之输将”(1)。其他省的情况也大同小
异。当年(1934)负责河北省土地调查的某委员说：“农村田赋太重，每亩捐税一
角，一切附加原即在内，但村公所又摊派三四倍之数。”(2)据调查统计：“一个农
民全年的负担，省款占百分之十，县款占百分之十五乃至二十，而区村的摊款要占
到一个农民的负担百分之七十五乃至八十。可知农民辗转呻吟于重负之下，所苦的
实是区村摊款，而非省县正税。”(3) 
    (三)在国家财政条块分割体制中，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是割裂的，中央财政只
是间接获得地方财政的征税成果。因此，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是隔膜的。中央财政
缺乏对地方财政的监控，实际上对地方财政实行“完成定额，多征归己”的包干政
策。这就促使地方加大征派力度，以致不断加大征税成本。晚清时期，地方的税收
队伍不断扩大。江西万载县，光绪时期，“一税差有数十帮差，一帮差有无数乡
差”(4)。河南淮阳县“旧每里柜书、司账、催征各一人，今(宣统年间——作者注)
每里每项各十人”，“此书吏皆借浮收以资养赡，且有加无已，屡控屡禁，勒索益
甚”(5)。国民政府时期，情况大同小异，甚至更坏。如河北省“中饱情形”，“各
县都有，其中某县欠赋达十三万余元。据一般估计，至少二分之一是该县所谓政务
警察中饱的，因为那里的这类警察太多，几近千人，而有薪金的还不到一百人”。
(6)陕西省“农民交纳税款，要经过粮头、庄头、甲长、粮赋长、村长、乡长、区长
的手，才到县政府，这些经手人自然要得些利益，由此农民身上又增加了一层负
担”。(7) 

但是，农民负担捐税和摊派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当他的剩余劳动被侵占的时
候，他的扩大再生产便已无法进行；当他的必要劳动被侵占的时候，他及其家庭便
已无法生存。这时候，这个国家的基础便被动摇了，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庞大的国
家机器便面I临着崩溃的危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杜光远：《禹县县政实施概况》，开封新时代印刷局1936年5月出版，第72
页。 
    (2)田文彬：《最近河北经济之检讨》，《东方杂志》32卷12号，1935年6月，
第45页。 
    (3)《大公报》(天津)1935年3月7日。 
    (4)万载遗爱堂编：《万载遗爱堂册》，《新定税章案册》，第19页。 
    (5)民国《淮阳县志》卷四，民政上。 
    (6)孙晓村：《中国田赋的征收》，《中国农村》创刊号，1934年10月，第24—
25页。 

(7)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陕西省农村调查》，1934年出版，第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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